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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禹节水”或“公司”）2021年度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对大禹节水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进行了核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审议情况 

大禹节水于 2023年 4月 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3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预计公司与关联方酒泉绿创智慧农村有限责任公

司、天津绿境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境水务”）、天津雍阳乡村环境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雍阳环境”）等公司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 144,970.00 万元。上述议案于 2023 年 5 月 5 日经公司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及下属参股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业务发展规划，调增 2023 年度与天津绿境的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 2,500万元；调减 2023年度与雍阳环境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500

万元。本次会议不存在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形，独立董事已经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调整后总额不

变，且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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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明细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3年原

预计金额 

本次调

整额 

本次调整

后 2023

年预计金

额 

截至披

露日已

发生金

额 

向关联

人提供

资产租

赁 

酒 泉 绿 创

智 慧 农 村

有 限 责 任

公司 

房屋、

车辆租

赁 

市 场 公

允价 
100.00  100.00 6.86 

天 津 绿 境

水 务 有 限

责任公司 

房屋、

车辆租

赁 

市 场 公

允价 
500.00  500.00 306.08 

天 津 雍 阳

乡 村 环 境

有限公司 

房屋、

车辆租

赁 

市 场 公

允价 
100.00  100.00 11.43 

北 京 浩 泓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房屋、

车辆租

赁 

市 场 公

允价 
150.00  150.00  

北 京 乐 水

新 源 智 能

水 务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司 

房屋、

车辆租

赁 

市 场 公

允价 
150.00  150.00  

小计   1,000.00  1,000.00 324.3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北 京 国 泰

节 水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销售产

品、材

料 

市 场 公

允价 
500.00  500.00  

天 津 绿 境

水 务 有 限

责任公司 

销售产

品、材

料 

市 场 公

允价 
1,000.00  1,000.00 754.95 

天 津 雍 阳

乡 村 环 境

有限公司 

销售产

品、材

料 

市 场 公

允价 
100.00  100.00  

北 京 浩 泓

科 技 有 限

公司 

销售产

品、材

料 

市 场 公

允价 
20.00  20.00 0.09 

金 昌 市 金

禹 环 保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销售产

品、材

料 

市 场 公

允价 
200.00  200.00 2.43 

北 京 乐 水 销售产 市 场 公 350.00  350.0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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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源 智 能

水 务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品、材

料 

允价 

小计   2,170.00  2,170.00 757.82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酒 泉 绿 创

智 慧 农 村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200.00  200.00 4.24 

天 津 绿 境

水 务 有 限

责任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600.00 2500.00 3100.00 586.96 

金 昌 市 金

禹 环 保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1,000.00  1,000.00 56.01 

山 西 水 务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有 限

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1,000.00  1,000.00 9.29 

河 南 水 投

广 恒 水 资

源 管 理 有

限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2,500.00  2,500.00 958.80 

天 津 雍 阳

乡 村 环 境

有限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8,000.00 

-

2,500.00 
5,500.00 

1,132.6

7 

甘 肃 金 控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投 资

建 设 有 限

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500.00  500.00 88.47 

宁 都 县 梅

江 灌 区 三

峡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责

任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50,000.00  50,000.00  

秦 安 禹 溪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5,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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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绿境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学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6DNNC08 

注册资本：31,852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民旺道 10号 1号生产楼 2层 19室 

主营业务：污水处理，水处理设备设计、制造及技术咨询服务，水利工程设

计、施工，检测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机械设备维修，承装、承修、承试电

力设备。 

宁 夏 水 发

利 通 现 代

农 业 供 水

有限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15,000.00  15,000.00 395.07 

甘 肃 水 投

敦 盛 水 务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35,000.00  35,000.00  

陕 西 省 水

务 投 资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15,000.00  15,000.00 26.80 

杨 凌 节 水

农 业 科 技

有限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7,000.00  7,000.00  

武 山 县 润

坤 农 业 灌

溉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1,000.00  1,000.00 -169.60 

玉 门 碧 禹

泓 盛 水 务

有限公司 

工程设

计、施

工和服

务 

市 场 公

允价 
111,773.40  

111,773.4

0 

5,288.3

8 

小计   
253,573.4

0 
 

253,573.4

0 

8,377.0

9 

合计   
256,743.4

0 
 

256,743.4

0 

9,459.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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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绿境水务总资产 153,413.95万元，总

负债 117,049.30万元，净资产 36,364.65万元，资产负债率 76.30%；2022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2,996.04万元，利润总额 1,797.17万元，净利润 1,617.45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绿境水务总资产 149,696万元，总负债 112,049 万

元，净资产 37,646.98 万元，资产负债率 74.85%；202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21.49 万元，利润总额 1,525.19 万元，净利润 1,282.3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绿境水务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 30.60%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水

电公司持有其 0.90%的股权，合计持有其 31.5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公司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天津绿境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并支付合同价款，

具备诚信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拟向绿境水务提供项目运营服务，由于绿境水务内部审

批流程尚未履行完毕，目前尚未签署委托运营服务协议。交易双方在交易发生时，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允的市场价格与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前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

交易均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

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意见 

2023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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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阅，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实际经营需要，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其定价依据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属于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业务发

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审议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监事张学双回避表决。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已经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已经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保荐机

构同意上述公司本次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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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贵阳  邢永哲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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